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浮 梁 县 统 计 局
浮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浮统字〔2026〕1 号

关于对2025年度县直机关综合考核“满意度评价”

指标开展测评工作的通知

县委各部门，县直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，省、市驻县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2025 年度浮梁县县直机关综合考核实施方案》（浮办

字〔2025〕10 号）文件要求，2025 年度我县县直机关综合考核

设置了满意度评价指标，具体考核名称为：服务对象、“两代表

一委员”及其他社会公众评价，现拟开展该项指标测评工作。测

评工作由县统计局、县人社局组织开展。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

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人员

我县参加测评人员 100名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县级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 15 名（其中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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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代表 5 名，由县直机关工委确定人选并通知到位；人大代表 5

名，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确定人选并通知到位；政协委员 5 名，

由县政协办公室确定人选并通知到位）参加测评。

（二）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（具体见附件 1）64 名。各单位选

派 1 名代表参加测评，建议由分管领导或股室负责人参加，具体

人员由各单位确定并通知到位。

（三）“五上”企业代表 21 名。由县发改委确定 4 户企业、

县工信局确定 7 户企业、县住建局确定 4 户企业、县商务局确定

6 户企业，每个企业选派管理人员 1 名到会场参加测评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县统计局、县人社局负责现场测评：发放测评表格，回收表

格及相关统分工作。

三、测评地点

县人社局大楼六楼会议室

四、测评时间

2026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0:00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按时报送名单。请各单位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上午 11

点前将参会名单（附件 2）通过赣政通报县统计局办公室。联系

人：方兰英，联系电话：13684887099（赣政通同号）。

（二）测评代表到位。县直机关综合考核满意度评价是进一

步促进行政机构认真履行职能，提高行政效能的重要举措。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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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度县直机关综合考核满意度评价
测评参会单位名单

一、党委、人大、政协、审判、检察、群众团体等机关单位

（26个）

县纪委监委机关（县委巡察办、县委巡察组）、县委办公室

（县委县政府接待办）、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（县文联、县

社联）、县委统战部、县委政法委（县综治中心）、县委社会工

作部、县委编办、县委信访局、县委党校、县人大机关、县政协

机关、县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总工会、团县委、县妇联、

县残联、县科协、县侨联、县工商联、县红十字会、县史志档案

馆、县融媒体中心、县政策研究中心、县老干部服务中心

二、政府机关单位 （34个）

县政府办公室、县发改委、县工信局、县卫健委、县公安局、

县司法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县统计

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农业农

村局、县林业局（县银坞林场）、县水利局、县教体局、县文旅

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城管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商务局、县退

役军人事务局、县医保局、县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县机关事务管理

中心、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县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、县新平先

行区发展规划中心、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县茶产业发展中心、

浮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、县玉田水库管理处

三、省、市驻县单位（4个）

景德镇市浮梁生态环境局、浮梁县税务局、浮梁县气象局、

浮梁县消防救援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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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各单位参加测评人员报名表

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电话 备注

浮梁县统计局秘书股 2026 年 1 月 12 日印发


